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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财政政策建议
姚振辉|娄冠华

接那些能带来大量收入的产业，从实际

出发的工作务实性尚待提高。

要加速完成从京津产业转移“首选

之地”到“必选之地”的转变，廊坊必须

摒弃传统的产业承接思维，充分发挥财

政的引导和保障职能，稳妥处理好引进

高端项目与适用项目、产业项目与产业

要素、产业承接与产业对接、产业转移

与产业升级等关系，推进京津廊产业转

移与协同发展。

（一）建立财政协调机制，巩固三地

产业合作成果。在综合协调机制下，京津

廊在出台各自区域发展政策时，应保证

政策相向而行，防止相互干扰，尤其在

涉及三地协同发展方面，做到信息共享、

政策共商。比如，三地制定各自产业发

展的“负面清单”，协商确定产业转移指

导目录，及时跟踪、沟通企业外迁意向和

合作条件。对达成意愿的产业转移项目，

京津可以率先出台一些限制发展和退出

奖励政策，廊坊相应承接地区同步出台

若干引入激励性政策，双向合作施力引

导企业转移。又如，针对困扰京津廊深

度合作的利润分享比例问题，三地财政

部门可以将合作园区为平台，以永清·亦

庄开发区、空港新区为前期实例，深入研

究巩固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制定体现

公平、激发动力、均衡利益的利益分享

机制。对新建项目新增经济总量和地方

税收，可由注册地与投资方所在地按比

例分享 ；对共建产业园区探索跨行政区

共建模式，共建方共同组建企业化运营

主体，税收和运营收益按出资比例分享。

（二）形成产业发展思路，统一向

中央争取支持。京津廊协同合作涉及到

京、津、冀、廊坊与中央三地五方。中央

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和宏观决策制定

者，对京津冀（京津廊）协同发展的成败

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京津冀（京津廊）

三地政府应当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产

业互补、合作多赢的发展计划，并以此

联合向中央争取支持。如，三地可以联

名向中央申请在三地交界地带设立国

家级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示范区”，

试点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

金融、投资、户籍、社保制度改革 ；同

时也可以参照部分中西部地区模式，在

环京津区域设立国家级的“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园区”，争取中央财政加大对示

范区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民生项目的

转移支付力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

联防联控大气污染、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京廊两地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

作，并取得了社会肯定的效果。下一步，

围绕国家重点大气污染治理打捆试点项

目资金，京津冀应当强化合作，重点在

行业清洁生产改造、淘汰过剩产能、节

能环保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上取

得突破，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研究

建立京津冀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

制度，整体改善京津冀生态环境。

（三）统筹形成资金合力，深入推进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提出的

重大发展战略，其中，产业的对接与协

作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全

省对接京津的桥头堡，廊坊如何在承接

京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同步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将自身区位优势全部变现为发

展优势，对于自身财政经济的稳定可持

续发展，乃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目标

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

但目前廊坊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中

依然存在不足 ：第一，从外部环境来看，

京津冀协同发展强调京津冀区域经济一

体化，但从行政关系的角度讲，三者却

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北京、天津不论在

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对人

才或资源存在巨大的吸引力，河北却出

现了人力资源短缺现象，这进一步拉大

了河北与京津的差距。第二，从自身发

展来看，廊坊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

足以满足产业承接的要求，产业集聚和

产业配套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如目前

廊坊的产业承接更多的是相同或类似产

业聚集到一块，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

而非分工协作的互补关系。不合理的产

业配套格局使得转移来的企业仍需从京

津地区获得配套产品，这在无形之中增

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抵消了廊坊生产要

素低成本的优势。第三，相关产业承接

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目前廊坊个别县

（市、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制定的招

商政策有很大趋利性，意愿上更趋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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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进程。京津廊三地应加快探索资金合作模

式，形成资金规模效应，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为原则，形成助推发展的资金合力。一方

面，争取设立河北省协同发展产业专项资金。统

筹河北省各类优势产业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资

金，采取规划、项目、板块整合方式，推进部门

间和部门内部的专项资金整合，统一安排用于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助推全省产业升级的重大

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协调整合三地财政相关资

金。京津廊三地对于跨地区的重大产业转移项

目，可以借鉴欧盟经验，成立京津冀产业发展共

同基金或者区域发展平衡基金，由三地共担资

金份额、共商资金使用，用于对转移企业及其员

工的奖励和补偿，以及转移前期的基础设施建

设补助。另外，综合运用创业投资引导、风险补

偿、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进一步丰富科技融资

渠道，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打造良

好的区域科技融资环境。受经济发展水平、财力

状况以及科技金融结合程度等因素影响，廊坊

市科技融资能力与京津各区县仍有较大差距，

建议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加大支持廊坊的力

度，扩大设立金融子基金的数量和规模，为区域

协同创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紧抓财政改革契机，借助市场力量推

动合作发展。在京津廊协同发展中，三地财政部

门应当充分把握财政改革的契机，借助市场力

量克服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瓶颈制约，加快协

同发展步伐。从协同发展需要亟待解决的节能

减排、产业升级、公共设施对接等事项需要的巨

额投入来看，中央以及三地预算资金投入主要

还是在发挥引导撬动作用，能否通过 PPP 等方

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一体化建设是决定协同发

展速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有关部门测算，仅

河北环首都 13 个县（市、区）实施交通设施与北

京对接，就需要资金 200 亿元。对此类项目，三

地财政部门应根据不同的基础设施种类、投融

资回报方式和项目财产权利形态，采取不同的

PPP 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京津冀交通互联

及京津周边城市的市政设施建设，以市场的力

量助推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 ：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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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煤炭国企
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
李鹏

区域煤炭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民营经济、

外向型经济并不发达的中部省份，不但是区域经济的支柱，更关系到

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的加快

推进，区域煤炭国企面临诸多困境，财政应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运

用多种财税政策手段，促进区域煤炭国企转型升级。

区域煤炭国企转型升级面临的困境

（一）宏观经济层面，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革开放

以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刺激政策，在资源、能源

等基础产业领域造就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同时也不可避免

地导致了重复建设、结构失调的落后发展方式，进而造成了生态环境

恶化、经济增长失速等一系列突出矛盾。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治本之策”，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

变，而“调整、转变”带来的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能源消费

结构的调整，煤炭作为我国目前最大宗的传统能源消费品，必将成为

调整的重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煤炭行业所面临的困难虽然有宏

观经济下滑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则是“调整、转变”阵痛期所必须

付出的代价。

（二）煤炭行业层面，总体需求下滑。以钢铁为代表的冶炼行业

等传统过剩行业的产能整合升级的总体趋势是产能精简和节能降

耗，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能耗下降必将带来炼焦煤和焦炭需求的大幅

下滑 ；而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火力发

电、发热等传统能源的替代效应明显，导致其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下降，进而造成动力煤需求的大幅下滑。另外，外蒙、澳大利亚开采

条件较好、优质低价煤炭资源供给，已对国内煤炭行业空间造成了极

大的挤压。

（三）区域煤炭国企行业地位层面，转型升级难度大。十八届三

中全会定调的全面深化改革，继承了以往“渐进式改革”的模式，采

取“稳定存量，调整增量”的策略。具体到煤炭行业，所谓“稳定存量”

就是煤炭仍为主要能源消费品，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必须在保证国

问题探讨CHINA ST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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